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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规范矿山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内容、

程序和技术要求，2007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以《关于开展 2008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

目工作的通知》（环办函〔2007〕44 号）下达了制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

编制技术规范》的任务，项目统一编号为 278，项目承担单位为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

限公司、环境保护矿山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工程技术中心、山西省环保厅、环境保护部环

境标准研究所、安徽工业大学等。 

1.2 标准制定工作过程 

项目承担单位在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迅速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调研分析了国内

外相关研究成果及多个实际案例，并进一步调研系统分析了美国、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

国家相关标准。项目组于 2008 年 1～3 月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考察，考察矿山有山东

黄金集团归来庄金矿、招金股份夏店金矿、鞍钢大孤山矿、福建潘洛铁矿、安徽淮北杨庄煤

矿、马钢南山矿和姑山矿等。2008 年 4～6 月组织编写组对标准进行讨论，确定标准编写基本

内容。2008 年 7 月～2009 年 3 月标准编制。2009 年 5 月对编制标准进行讨论定稿，2009 年 7

月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研讨，提出修改意见，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08 年 4 月～2009 年 7 月，编制单位除组织多次内部讨论外，还举办正式研讨和汇报，

基本形成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2009 年 7 月形成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

编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此后，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技术审核

意见，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做了进一步补充完善。 

2 国内外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概况 

2.1 国外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概况 

国际上，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作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倍受重视。美国、

德国、加拿大、巴西和西班牙等国家都制定了专门计划，相继颁布了有关工作的法律法规或

条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矿山土地复垦率已达到 50～70%，远远高于我国 12%左右的复垦率。据不完全统

计，仅美国内政部每年投入老矿山和废弃地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预算就近 2 亿美元，对

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给予专项投入。日本政府特别重视矿山环境的管理和

治理，并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矿山环境管理和监督体系，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

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加快了矿山环境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私人企业共同承担矿山环境治理义务等比较完善的“三位一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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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矿山生态环境管理的步伐。例如，印度非常重视矿山环境的保

护管理，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对污染控制、地表土的堆放和重新利用、废石的堆放、土地

复垦、地面沉陷的控制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巴西政府 1991 年宣布 1991～2000 年投资 1200 亿

美元保护和恢复治理亚马逊地区主要由开采矿产资源引起的生态和自然资源破坏的计划。 

2.2 国内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概况 

我国采矿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观念、体制、管理等多方

面的原因，矿山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

制约因素。采矿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压占和毁损、次生地质灾害、矿山废水和重金属污染

等，影响面广、范围大、性质严重。 

目前，我国已逐渐开始重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在矿山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

管理体系、科学技术上都有了很大进步，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具备了一定基础。

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要求加快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二是将矿山

环境保护作为国土资源规划的重要内容，确定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任务；三是正在积

极推动调查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试点工作；四是社会经济条件趋向成熟，生态恢

复治理技术不断进步，资源利用水平提高，生态恢复治理的手段不断完善；五是加强矿山环

境和土地复垦的规范管理和制度建设，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规范管理的一些内

容已列人标准化工作当中。 

虽然国内已开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治理重建工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无法可依，

资金、技术、管理均不能适应治理重建工作的需要，发展较为缓慢。当前，我国矿产资源开

发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大部分处于零星、分散状态，且各地各部门要求不一，矿山难以

适从，迫切需要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有个统一通盘的战略考虑。 

3 规范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形势要求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

标准之一。矿产资源的开发推动了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目前 95%的一次能源，80%的

原材料，要靠开发矿产资源提供。在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大大改变了矿区生态系

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同时由于传统价值理论的缺

欠，认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可以无偿占有、无偿使用，加上急功近利的思想，实践中只顾

追求产值增长速度，忽视对资源基础的维护，以至掠夺性地开发，导致经济产值虚幻增加，

不可再生资源的持久削弱，并成为诱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重要根源，成为影响国民

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开始重视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治理重建工作，但是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工作缺乏统一通盘的战略考虑，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的编制也无

统一规范标准，导致许多矿山制定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无规范可依，对于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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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治理工作的进行十分不利。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亟

需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技术规范。 

3.2 国家相关文件要求 

2005 年，国务院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完善生

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战略方针；2006 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

过的《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全矿产资源有偿占用制度和矿山环境恢复补偿

机制”的任务；2006 年 4 月，国土资源部进一步提出了“加快矿山环境恢复和治理，加大矿

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的工作部署。因此，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需要加强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制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要求，规范我国矿

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 

3.3 现有相关标准存在不足 

矿产开采工程从勘探期到服务期满闭井，环境保护工作在防治污染到保护生态环境等许

多方面一直伴随着的整个活动过程，任务十分艰巨。当前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

（方案）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规范生态规划编制的相关标准要求。虽然现有相关标准涉及到

了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技术，但是由于缺乏专业性的矿产开采环境保护规划编制规

范，造成我国目前矿产开采工程的矿山开采环境保护规划的质量水平不一，规范性欠佳，难

以满足我国矿产开采行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需要。 

综上，矿产开采工程急需制定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来规范其行为，使矿山

开采工程对区域环境影响更加准确、客观、全面的反映出来，依据本规范提出切实可行的防

治污染和编制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切实保证矿山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并可

持续发展。 

4 规范主要技术内容  

4.1 规范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矿山及生产和闭坑矿山编制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

划（方案）。 

4.2 规范的主要内容  

本规范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规划编制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规划编制准备阶段

工作、规划区域现状调查与分析、矿山生态规划、规划报告编制。 

4.2.1 术语和定义 

为了使标准内容易于理解，本标准规定了 5 个重要的术语和定义，分别为：矿山生态环

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Mine）、矿山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Mine）、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Mine）、矿区生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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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e）、矿业废弃地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e 

Wasteland）。 

4.2.2 规划编制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 

4.2.2.1 基本原则 

（1）实践性原则。分析总结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工作实践经验和存在

问题，按照工程技术规范编制原则要求，确定规范的结构和内容。 

（2）完整性原则。根据规划技术规范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制定、实

施以及生态工程设计与验收的要求，规范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现状调查评价、规划目标、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主要任务以及具体工程措施等主要技术要求的内容。 

（3）科学性原则。规范的编制方法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并具有一定的可分解性和可扩

展空间。 

（4）可操作性原则。规范的主要内容以大量的工程实践为基础，突出技术要求的针对性

和科学合理性，以便于使用。 

4.2.2.2 工作程序 

本规范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规划（方

案）编制准备阶段；第二阶段规划区域现状调查与分析评价阶段；第三阶段矿山生态规划阶

段；第四阶段矿山生态规划（方案）报告编制。 
 
 
 

 

规划报告 
编制阶段 

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阶段

规划区域现状调 
查与分析评价阶段 

规划编制 
准备阶段 

图 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工作基本程序 
 

5 技术要点   

5.1 规划（方案）编制准备阶段的工作程序 

编制组在研究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确定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程序为资料收集和分

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规划大纲编制。我国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也采用该程序对生态

环境进行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该程序能有效用于矿山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美国、德国等矿业

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调查也采用了类似的程序，大量的实践也证明了其有效性。 

5.1.1 资料收集与分析 

收集的资料应包括：规划编制区域的背景资料和专业调查资料、有关政府文件、以及项

目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 

规范中明确了规划编制所需的背景资料和专业调查资料包括区域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地质灾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业区划、土壤、林业相关的规划；城乡建设与规

划资料、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自然条件资料；项目环评、水土保持方案、环境保护相关资料。 

资料分析时，应由专业人士根据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经验及其它信息，对资料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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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有效性进行判断，核实其中的错误或不完整之处。 

5.1.2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以矿区范围为主，并包括其周边区域。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包括：规划区域内

的土地利用情况，生态环境情况，社会经济及人文景观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描述，建筑物、构筑物、设施或设备的描述。现场踏勘过程中，注

意核查资料的真实、有效性。 

5.1.3 人员访谈 

在所收集资料不足以真实反映矿区生态环境特征的情况下，须进行人员访谈。访谈对象

的选择尤为重要，应选择受访者为项目所在区的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包括：管理机构和地

方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项目区土地过去和现在的不同阶段使用者，

项目所在地或熟悉当地事物的第三方，如过去的工作人员、雇员和附近的居民。访谈可以与

现场踏勘过程相结合，也可以在现场踏勘之后进行。访谈过程中，应核实资料的真实有效性。 

5.1.4 规划的范围、时限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应明确其规划范围及时限，规范规定规划的范围

一般以矿区为基准，包括其生态环境影响区，规划时限分三个阶段：近期、中期、远期（矿

山开采结束）。 

5.1.5 规划编制大纲（方案）编制 

规范规定了大纲主要内容及参考格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有关内容）。 

5.2 矿山环境现状调查及分析评价要点 

矿山环境现状分析是制定规划的基础，规范规定了环境现状调查内容以及矿山开采对环

境影响分析的主要内容。 

5.2.1 规划区域环境现状调查主要内容 

本规范规定规划区域环境调查主要包括交通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调查、自然生

态状况调查、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土地利用情况调查及水土流失情况调查。 

5.2.1.1 交通地理位置：给出建设项目的位置、隶属行政区划及经纬坐标，并附图说明。 

5.2.1.2 自然环境调查：对项目区地形地貌、地质与矿产资源、气候与气象、地面水文特征、

地下水水文地质特征、土壤、耕地与水土流失、生态功能区划、动植物资源与自然景观进行

简要介绍。重点要关注项目周边是否有环境敏感点或敏感区（如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

区、文物古迹等）。 

5.2.1.3 社会经济环境调查：这部分内容可简化介绍，大致可分为人口、教育、工业和能源生

产、农业与土地利用、交通运输等方面内容。 

5.2.1.4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包括环境空气、地面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根据相应导则要求布点监测，对于评价等级较低、项目所处区域环境变化不大可采用近几年

的有效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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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生态现状调查可采取样方调查等方法进行，包括区域生态系统的

特征、类型、结构、功能与稳定程度；植被破坏、荒漠化、沙漠化、濒危珍稀动植物物种消

失、土地生产力下降、采矿导致的次生环境地质灾害发生的范围、强度和概率；区域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人与生态环境长期形成的共生性、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相容性与和谐性；

影响评价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影响来源、主要影响因子、影响方式、作用途径和影响强度。 

5.2.1.6 土地利用情况调查：矿山规划区土地动植物分布状况，土地功能和性质，如住宅、商

店、工厂等都应观察和记录。对于周围区域目前或过去土地利用的类型，应尽可能观察和记

录；周围区域的废弃和正在使用的各类水利设施，如水井等、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化学品

和废物储存和处置设施、地面上的沟/河/池、地表水体、雨水排放和径流及道路和公用设施都

应识别和描述。 

5.2.1.7 水土流失情况调查：结合自然条件中地貌的调查和土地资源中土地类型和土地资源

评价等调查，逐坡逐沟地具体调查面蚀、沟蚀、重力侵蚀、风力侵蚀等各种侵蚀类型的分布

位置、面积。侵蚀强度的调查，对某一具体位置可根据地中或地边的树木、墓碑等根部地面

多年下降的情况加以量算；或根据地面的坡度、坡长、土质、植被等情况，引用同一类型区

水土保持站的观测资料。对各类土地的综合侵蚀强度，可根据沟中坝库拦泥量进行推算。 

5.2.2 矿山开采对矿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规范引用了（HJ/T2.1～2.4）的内容，矿山开采对矿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包括：矿区的

生态系统影响预测与综合评价、水体污染影响与分析，大气污染影响与分析、固体废物环境

影响分析与评价以及水土流失影响与分析。 

5.2.2.1 矿区的生态系统评价内容：生态破坏状况预测与分析和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价。 

生态破坏状况预测评价内容主要依据矿山开采进度，分近期、中期、远期（矿山开采结

束）三个时段，预测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其中对于线性工程（如铁路专用线），应分析其建设

对地表植被、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影响。 

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永久占地和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项

目开发（分为开挖区、占用区、排土场压占区、影响区）对耕地及农业经济的农业生态影响、

项目开发对林地生态的影响、项目开发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5.2.2.2 水体（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影响与分析 

矿山开采都将对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造成破坏，水资源涉及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是矿山开采的重点保护目标。 

矿山开采排放的废水主要有生产污水和生活污水，生产污水经过常规的中和沉淀、过滤

和消毒处理即可满足工业回用的要求。生活污水采用二级生化和消毒处理工艺处理后可满足

工业回用的要求。从理论上讲，只要管理监督到位，这些废水均可最大限度地得到回用。因

此，对于矿山开采工程对地表水的环境影响仅结合现状进行定性分析即能满足要求。若露天

开采工程涉及河流改道，应补充分析河流改道对区域防洪、灌溉等方面的影响。 

5.2.2.3 大气污染影响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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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开采工程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污染源主要是小型供热锅炉，堆石场、排矸场和车间粉

尘无组织排放，这些污染源影响范围有限，影响程度小，一般采用 Gauss 模式进行简单预测

和分析即可。 

5.2.2.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矿山开采固体废物主要是废弃堆石、剥离土岩、锅炉灰渣及生活垃圾等。废弃堆石、剥

离土岩对环境的影响应在浸出试验的基础之上，确定堆石性质，分别从石堆扬尘、淋溶等方

面进行定性分析即可。生活垃圾送当地垃圾处置机构、锅炉灰渣通过周边和内部回用，一般

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5.2.3 矿山开采对矿区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矿山开采对矿区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应包括：大气污染影响预测、水体污染影响预

测、矿山生产过程中噪声与振动影响预测以及对区域社会经济影响预测，其影响分析预测参

照 5.2.2。 

5.2.4 矿山开采对矿区生态环境影响结论 

根据环境现状调查结果，结合其他环保资料，对矿区及其周边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得出矿山开采对矿山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结论，进行矿山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5.3 矿山生态规划（方案）阶段要点 

矿山生态规划是该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矿区的生态功能区划，规划目标及建设模式，

矿山生产污染控制工程，矿区水土保持工程，矿山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生态产业发展能力

分析，工程投资及效益分析以及实施规划（方案）的保障措施。 

5.3.1 矿区的生态功能区划 

该规范按照服务功能划分生态系统，将矿区分为生产区、管理区和生活区。 

5.3.2 矿区的生态规划目标 

结合矿区经济、生态、社会环境现状及区域建设总体规划指标，规范将生态建设工程实

施目标分为社会发展指标、生态经济指标和生态环境指标三大类（一级指标），各大类又细分

为若干个二级指标，结合矿山实际情况确定矿区生态规划目标。 

5.3.3 规划（方案）时限 

以确定的基准年计，近期、中期：2～3 年；远期：五年为一个方案实施期。五年实施期

完后，另行制定下一个五年实施的方案。 

5.3.4 矿区的生态建设模式 

根据矿区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包括生产区：采矿场、废石场（排土场）和、选矿场、

尾矿库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模式；生活区和管理区生态重建模式。其中规范根据矿区不同特点

推荐了农林利用型、蓄水利用型、综合利用型及生态旅游观光型等四种生态重建模式。 

5.3.5 矿区的生态规划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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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规划工程措施是在规划准备阶段、生态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的关键。规范指出生态保护实施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污染防治工程、

水土保持建设工程、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人文景观工程以及生态产业工程。 

5.3.5.1 污染防治工程 

结合矿山环境现状分析评价，规范指出矿山开采过程中对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

弃物、噪声与振动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 

5.3.5.2 水土保持建设工程 

规范指出对于矿区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进行水土保护工程，防治水土流失，包含截

洪沟、挡水墙、植被复垦等。 

5.3.5.3 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 

规范指出矿山须进行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主要包括采矿过程生态恢复与重建，含采矿

坑或塌陷区生态恢复与重建、排土场生态恢复与重建，选矿场及尾矿库生态恢复与重建。 

5.3.5.4 人文景观工程 

规范指出矿山开采过程中和服务期满后有条件的可以建设人文景观，以供观光旅游。 

5.3.5.5 生态产业工程 

规范指出有条件矿区生产过程中可建设产生经济效果的产业，如经济林、经济作物建设、

人工湿地建设、建材业（固废利用）、花卉苗圃园、餐饮娱乐业等。  

5.3.6 矿山整体生态规划效果分析 

根据规划任务，对矿山污染控制、矿山生态社区建设、清除地质灾害隐患、清理矿山场

地总面积、绿化面积、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垦地等方面进行预计效果分析，附效果图。 

5.3.7 投资估算 

规范指出投资估算内容主要包括矿区污染防治工程、水土保持、生态恢复与重建、资源

综合利用（固废资源）、生态产业发展等所需要资金。应保证资金来源，确保矿山生态保护规

划顺利实施。 

5.3.8 效益分析 

规范指出规划中应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工程措施从社会、生态环境及经

济效益三个方面进行效益分析。 

5.3.9 实施规划保障措施 

规划顺利进行需要有效地保障措施，规范指出保障措施主要从组织管理、技术保障措施、

资金保障措施等方面入手。 

5.4 规划（方案）报告编制阶段要点 

本阶段主要工作为汇总、分析前三阶段工作所得的各种资料、数据，给出相应结论，制

定生态保护规划，完成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报告书的编制，规范规定了报

告文本编制格式及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有关内容）。 

6 主要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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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国外标准调查 

最早开始生态重建的美国和德国，美国在《1920 年矿山租赁》中就明确要求保护土地和自

然环境，德国从 1920 年开始煤矿废弃地上植树。1950 年代一些国家的重建区已系统的进行绿

化。1960 年代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加速重建法规的制定和生态重建工程的实践活动，比较自

觉进入科学的生态重建时代。进入 1970 年代，生态重建技术集采矿、地质、农学、林学等多

学科于一体，发展成为一项牵动着多行业、多部门的系统工程。 

197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露天开采控制和生态重建法案》（Surface Mining Control and 

Reclamation Act）及其他一系列有关法令。美国环境法明确要求，在破坏的土地上，必须把生

态系统地资源组成部分恢复到开发前的环境状态。由于国家的强制作用以及科研工作的进展，

美国矿区环境保护和废弃地开发成绩十分显著。英国对采矿造成土地破坏的恢复工作十分重

视，1969 年颁布了《矿山采矿法》，提出采矿者在开矿时必须同时进行生态重建及生态重建地

的管理工作，明确按国家林业标准进行生态重建。由于生态重建政策及资金的保障，生态重

建工作成绩显著。 

6.2 国外标准特点 

国外的矿山生态规划一般是建立在具体的环境保护管理法律之下，具有下列特点： 

有健全的生态重建法规；有专门的生态重建机构；有明确的生态重建资金渠道和生态重

建基金，将生态重建纳入开采许可证制度之中；实行生态重建保证金制度；建立严格的生态

重建标准；重视生态重建研究和多学科专家的参与合作。 

7 实施本规范的管理措施建议 
建议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

编制单位，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编制工作中积极采用本规范，统一矿山

生态规划的编制，有利于加强对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搞好矿区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规划（方案）工作，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规划（方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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